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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冷链物流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禽肉冷链物流的一般要求、贮存、运输、展售。

本文件适用于禽肉的冷链物流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7392 系列1：集装箱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保温集装箱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 28009 冷库安全规程

GB/T 28577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8640—2012 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规范

GB/T 28843—2012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T 30134—2013 冷库管理规范

QC/T 449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577 及GB/T 2864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一般要求

4.1 作业人员应符合 GB/T 28640—2012 第 10 章的规定。

4.2 冷链各环节中使用的消毒剂应符合 GB 14930.2 的规定。

4.3 冷库管理应符合 GB 28009、GB/T 30134 的规定。

5 贮存

5.1 入库

5.1.1 入库前先预冷，将库房温度降至或略低于禽肉贮藏要求的温度。

5.1.2 入库检验时，应检查产品的外观、数量、温度、湿度和动物检验检疫证明，并记录。如不符合

要求应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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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贮存码放

5.2.1 库内码放时应保证空气均匀流通，符合 GB/T 30134—2013 中 6.8 的要求。

5.2.2 码放时应按照品种、规格、加工程度分垛码放。

5.2.3 库房内堆码应稳固整齐，不应影响库内的气流循环和禽肉进出。

5.2.4 入库后应及时记录货位标签和货位图。

5.2.5 不良的禽肉应及时隔离，并进行无害处理。

5.2.6 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易污染的物品混合码放。

5.3 贮存记录

5.3.1 定期进行温度和湿度的检查，并记录。

5.3.2 建立库存台账，出入库应有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名称、规格、批号、保质期、出入库

时间、出入库单位/部门、数量等。

5.3.3 各项记录保存期限应保存二年以上。

5.4 出库

5.4.1 出库应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并记录。

5.4.2 装载作业区内操作应在符合禽肉保存温度或低于 15 ℃以下进行。

5.4.3 出库前应确认批次、数量与动物检验检疫证明一致，并记录。

6 运输

6.1 运输工具

6.1.1 应采用冷藏车、保温车、冷藏集装箱、冷藏船、冷藏火车(专列)和附带保温箱的运输设备。保

温集装箱应符合 GB/T 7392 的规定,运输车辆应符合 QC/T 449 的规定。

6.1.2 运输工具应配备温湿度传感器和温湿度自动记录仪,实时监测和记录温湿度。

6.2 运输前准备

6.2.1 应检查禽肉温度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冷藏禽肉中心温度应在 0 ℃～4 ℃,冷冻禽肉中心温度应

低于-18 ℃。

6.2.2 应检查车厢温度,在温度高于产品温度时,应提前制冷,将温度降低到相应的温度。运输冷藏禽肉

时车厢温度应低于 7 ℃ ,运输冷冻禽肉时车厢温度应低于-15 ℃。

6.3 装载

6.3.1 装载作业区的作业时间、冷能消耗、温度及湿度均应有适当控制措施。

6.3.2 待运时，应批次分明、码放整齐、环境清洁、通风良好。

6.3.3 装载作业因故中断，车厢门应及时关闭，且制冷系统应保持运转。

6.3.4 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易污染的物品混装。

6.4 装车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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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同一运输车厢内不得摆放不同温度要求的禽肉或其他产品。

6.4.2 冷藏禽肉进入车厢内应采取一定装置和措施防止过度挤压。包装好的禽肉应摆放整齐有序。

6.5 运输过程

6.5.1 运输过程中制冷系统应保持正常运转状态,全程温度应控制在指定的温度范围内。

6.5.2 冷藏设备的温度记录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1 h/次，冷藏设备温度偏离设定范围时,应采取纠正措

施。

6.5.3 冷藏禽肉在运输过程中厢体内温度应保持在 0 ℃～4 ℃，相对湿度 75%～84%；冷冻禽肉在运输

过程中厢体内温度保持在-18 ℃以下，相对湿度 95%以上。

6.5.4 运输工具发生故障时，应尽快抢修,不能及时修复时,应立即采取措施转运或就近妥善处理。

6.6 运输记录

6.6.1 建立产品运输跟踪系统，做好记录并存档。

6.6.2 运输过程中应定时监测和记录车厢内温湿度值,如超出允许的波动范围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6.6.3 长途运输期间应对禽肉温度进行抽检，检测应在低温的环境进行。

6.7 卸货

6.7.1 卸货作业区的操作应在 15 ℃以下场所进行。

6.7.2 卸货时应轻搬、轻放，规范操作。

6.7.3 卸货宜配备封闭式站台，禽肉不应落地，且不应长时间滞留于常温下。

6.7.4 卸货作业因故中断，车厢门应及时关闭，且制冷系统应保持运转。

6.8 交货

6.8.1 交接时应进行温度测量，测量应符合 GB/T 28843—2012 中 5.4.5 的规定。

6.8.2 交货作业应按照下列流程进行：

a) 及时通知收货方到货时间；

b) 核对收货方信息,主动向其提供物流全程温度记录；

c) 双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数量、质量要求进行交货,并做好可追溯的温度历史记录；

d) 双方按照合同或提货单规定核对交货数量、温度等,无误后确认；

e) 交接有异议时,双方应在保证冷藏食品、冷冻食品质量安全的条件下,按照合同规定及时处理。

7 展售

7.1 展售容器

7.1.1 应配备符合展售温湿度要求的展售柜。展售柜内应备有冷风循环系统，货架或隔板应有足够的

间隙。

7.1.2 展售柜应安装温度显示器、温度异常警示器。

7.1.3 展售柜不应设置在通风口、阳光直接照射和热源处。

7.2 展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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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销售场地应干净卫生。配备与销售能力相适应的冷库、冷藏陈列柜。

7.2.2 销售的禽肉应经过检验检疫合格并具有合格证明。

7.2.3 内包装采用塑料包装，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7 的规定。

7.2.4 冷冻禽肉与冷藏禽肉应依不同温度条件分开展售。

7.3 展售过程要求

7.3.1 保持环境清洁。

7.3.2 上架时按照“保质期先到先出”的原则合理安排货位。

7.3.3 售价标注操作应在不影响禽肉温度的环境下进行。

7.3.4 应准确完整记录展售柜的温度。

7.3.5 展售柜有禽肉展售时，不应切断电源；展售柜发生故障或电源中断时，应停止销售，并采用保

护措施。

7.3.6 温度检测不应在除霜期间进行，除霜时段应在展售柜上标注。

7.3.7 不应销售有解冻现象或外包装袋破裂的禽肉。

7.3.8 质量不合格或逾期的禽肉应立即下架，并及时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